
【案例八】
未成年人消费超过购买能力

商家不能接单

【案情简介】
去年8月22日，章女士向区消保委投诉，称在其不知情的情

况下，她12岁的儿子擅自在东港某手机维修店，支付260元现金
购买了一部二手手机。章女士认为孩子系未成年人，尚未具备
消费识别能力，商家不应向其出售手机，因此与商家沟通退款。
然而，该店销售人员虽承认手机系该店所售，但认为这是一笔自
愿交易，无人强迫，故不同意退货退款。

双方协商不下，章女士向区消保委投诉寻求帮助。
【案例点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

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鉴于此，区消保
委工作人员认为，在这起纠纷中，12周岁的孩子属于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其购买手机行为需要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能确认
其消费行为有效。店方在未征得家长同意的前提下，向未成年
人销售手机，显然不合适，家长有权要求商家全额退款。

区消保委提醒广大监护人和经营者，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
人，在孩子擅自购买超出其支付能力的商品时，除了向商家追究
责任，更应科学合理地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经营者在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应认真审视购买人的消费行为是否与
其年龄、智力水平相适应，这样既能尽到社会责任，又能有效避
免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案例七】
商家涉嫌消费欺诈

“假一赔十”

【案情简介】
去年4月7日，陈先生在沈家门某商店花费900元购买了一

支ipad绘画笔。细心的他通过与苹果官网比对后发现，该笔的
logo、外包装字体以及排版均与官网图片存在差异。陈先生怀
疑所购苹果绘画笔是假货，向商家提出质疑。但商家坚称所售
产品为正品，并承诺“假一赔十”。陈先生对此进行了录音。

随后，陈先生前往宁波苹果官网直营店进行咨询，店员告知
该笔系假货，又将绘画笔寄送至苹果公司进行鉴定。最终陈先
生收到“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报告明
确该笔系非授权改装产品。基于此，陈先生拨打投诉电话，要求
协调商家按“假一赔十”进行赔偿处理。

【案例点评】
区市场监管分局执法人员认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的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商家在明知绘画笔不具备商品应当
具备的使用性能，但在出售时未作说明，涉嫌欺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和第十六条“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
履行义务”规定，商家应当按照约定十倍赔偿陈先生。最后经调
解，该商家同意补偿陈先生10000元。

【案例五】
因羊奶口味不适要求退款被拒

调解后全额退款

【案情简介】
去年6月，刘女士在家遇到某乳业公司推销人员上门推销羊奶，便为

家里的小孙子订购了一年的量，付款2200元。然而，送货上门后，孩子不
适应羊奶口味，拒绝食用。刘女士向乳业公司提出退款申请，遭拒绝。于
是，刘女士拨打了投诉热线，希望部门出面协调退款。经区消保委调解，
商家同意全额退款2200元，刘女士表示满意。

【案例点评】
此案中，刘女士因为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约，属于违约行为。但商家

在推销羊奶营养价值的同时，并未向消费者作出口感、禁忌之类的有效说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
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因此，商家应该承担部分
责任。

区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服务时，应保持理性态
度，多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要更多关注商品和服务本身，以质量、品质
和实用为先，不要被商家宣传营销上制造的消费噱头所迷惑，谨慎办理消
费卡，避免落入“消费刺客”陷阱。

【案例一】
5年前婚礼照出现在网上

婚庆公司被投诉侵犯肖像权

【案情简介】
林先生于2018年委托东港某婚庆公司举办婚礼。去

年4月，他发现该公司未经其同意，在某网络平台使用其婚
礼照作为宣传照片。联系商家要求撤下照片被拒后，寻求
区消保委介入。经调解，婚庆公司下架相关照片，并向林
先生表示歉意。

【案例点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

“经营者不得自行保留消费者的照片和底片”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
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
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规定，该婚庆公司未经投
诉人同意私自使用其婚礼照作为网页宣传照片，涉嫌侵犯
投诉人肖像权，投诉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等。

区消保委提醒广大经营者，摄影师在拍摄作品尤其是
涉及人物题材时，务必增强法律意识，注重肖像权问题，建
议与被摄者就照片的使用进行约定，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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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区消保委和区

市场监管分局投诉举报

处置中心共受理消费者

各类投诉2610件，投诉

处置率 100％，涉及争

议金额 228.2万元，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04.99万元。在这些

消费投诉中，哪些案例

较为典型，需要引起消

费者注意？本期为您解

答。

【案例二】
游乐园营业面积“缩水”
消费者投诉要求年卡退款

【案情简介】
2022年9月，洪女士在某商场游乐园为孩子办了年卡，

并支付1299元。去年3月下旬，洪女士发现该游乐园经营
面积从原来的90平方米缩减至28平方米，减少超过三分
之二。商家解释为店铺装修升级，但在4月份装修结束、拆
除围墙后，洪女士发现原游乐园场地变成了服装店。现有
的游乐园营业面积跟洪女士付费时的面积存在显著差距，
严重影响游玩体验，为此洪女士恳请相关部门介入，协助
解决退款事宜。

【案例点评】
区消保委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后，认为消费者付款的同

时，相当于与商家之间建立了合约，履约还未结束，商家在
没有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单方面缩减营业面积的行为属
于违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最后经调解，游乐园同
意在扣除已经消费的费用和办卡时赠送的部分礼品的价
格，退还洪女士350元。

【案例三】
路边摊“送”学习机是套路

摊撤人空维权难

【案情简介】
去年5月，张女士反映，在某活动现场，商家先期通过

免费发放纸巾、玩具等小礼品拉拢人气，并声称免费赠送
智能学习机（儿童平板）。但在最后环节，商家以学习软件
需要额外购买为由，向张女士收取了2600元/台的费用。
张女士要求退款，遭到商家拒绝。

接诉后，区市场监管分局执法人员立即联系商家，但
销售方负责人的电话处于关机状态，且活动现场也已撤
柜。经多方努力依然无从查找，因此无法对这起投诉进行
调解，只能建议张女士通过其他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
益。

【案例点评】
在这起投诉中，执法人员认为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诱

骗消费嫌疑，但由于其流动摆摊时无人举报，增加了后续
执法难度。区市场监管分局提醒，如遇到路边不明来路的
流动摊贩，请务必保持警惕，并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进行
举报，防止更多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同时，流动摊贩的
售卖方式及地点流动性较大，且商品质量难以保障，售完
后又容易跑路，导致消费者售后维权难。广大消费者要避
免在路边流动摊贩处购买商品，不要贪图蝇头小利，警惕
消费陷阱，防范经济损失。

【案例四】
餐馆菜单标价错误
商家多收5元被投诉

【案情简介】
去年5月，林女士在东港某餐厅用餐时，点了一份红烧

仔排，菜单标价25元，买单时却支付了30元。林女士发现
被多收5元后，向商家咨询原因，被告知其点的实际上是话
梅仔排，价格为30元。随后，林女士注意到商家将菜单上
红烧仔排价格从25元改成了30元，而菜品名称未改变，菜
单上也无话梅仔排这一选项。这让林女士认为红烧仔排
与话梅仔排实际是同一道菜品，商家的改价行为实则是为
了“涨价”，为此林女士进行了投诉。

【案例点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商家应当保证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真实、明码标价，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在这起投诉中，商家菜单上的标价为25元，因其自身
原因造成菜单标价错误，应当按照菜单标价收费。

区消保委提醒，市民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若
发现质量、价格、计量等与实际不符情况，有权拒绝经营者
的强制交易行为，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九】
商场地面奶茶撒漏
顾客滑倒摔伤获赔

【案情简介】
去年8月，江女士在东港某商场二楼至一楼的扶手梯拐角

处，因抱着孩子未注意到地面上撒漏的奶茶导致滑倒摔伤。江
女士住院治疗一周，花去医药费、护理费等6300元。出院后，江
女士认为自己摔伤主要是由于商家未及时清扫地面上的奶茶，
同时现场也未放置警示牌，商家对自己的受伤要负责任。而商
家承认自己在经营过程中的过失，愿意对江女士进行适当补偿，
但双方就赔偿金额发生分歧，要求部门介入协调。

经区市场监管分局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赔偿江女士医
药费、护理费等6300元，并额外补偿3000元，总计赔偿9300元。

【案例点评】
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

法》第九条：宾馆、商场、餐馆、银行、客运场站、影剧院、游泳池、
洗浴室、健身房、游乐园、风景区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
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保证其
经营场地、服务设施、店堂装潢、商品陈列、网络环境等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场
所和设施，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设置安全使用说明、警示标
识，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这场纠纷中，商场未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未对可
能危及消费者人身安全的场所设置警示标识，应承担主要责任。

【案例十】
超市里买到过期食品
消费者投诉退一赔五

【案情简介】
去年9月，汪先生来访反映，称其在东港某超市购买了7盒

标价为69.9元/盒的麻辣十三香小龙虾香肠，共计消费489.3
元。将商品带回家后，他发现上述麻辣十三香小龙虾香肠均已
超过保质期。对此，汪先生要求部门协调退一赔十。

【案例点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
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区市场监管分局工作人员介入
调查后，该超市解释，这款香肠通常存放在冷冻柜内，由于管理
疏漏导致过期商品仍在销售，但他们并非故意出售过期食品。
根据相关规定，十倍赔偿是在商家“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的情况下才可作出的处理。经调解，双方各退一步后
达成“退一赔五”协议。

【案例六】
电动自行车屡次出问题
消费者投诉后换新车

【案情简介】
去年7月，周女士在沈家门某电动自行车商行以2400元的价格购买

了一辆电动自行车。购车后不久，周女士发现该车存在严重的噪音问题，
7天内找商家修理了4次，但一直未修复。后又陆续更换了轮胎、刹车片
等配件，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周女士找商家提出退车要求遭拒，于是向区
市场监管分局投诉举报处置中心寻求帮助。

【案例点评】
经调查核实，周女士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出现噪音瑕疵，确系商品质

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经营者
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和第二十四条“经营者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有关规定，商家应当承担全部
责任。最后经调解，被投诉人同意给周女士更换一辆新的电动自行车。


